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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系所依據「學位考試規則」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，並填妥
「應屆畢業研究生成績審核表」，併同「學位考試申請書」等
資料送院簽核後，送教務處註冊課務組/進修推廣組複審。 

學位考試申請書經教務長核可後，教務處註冊課務組/進修推
廣組據以製發學位考試委員聘函，聘函用印後送回各系所轉
發各考試委員。 

各系所擇期舉行學位考試（第一學期應於 1月 31 日前，第二
學期應於 7月 31 日前） 

請各系所於學位考試
後依「學位考試費用
支給標準」填寫「學
位考試各項費用印領
清冊」請款。 

舉行學位考試 

否 
是 

（需完成論文原創性比對） 

研究生應完成修讀且通過本校「學術研究倫理教育」數位或
實體的講習或課程，並檢附 1.學位考試申請書 2.應屆畢業研
究生成績審核表 3.歷年成績表 4.指導教授推薦函 5.論文
初稿及論文摘要，向系所提出申請。 
〔學位論文延後公開（一定期間不予公開），應於進行學位考
試前依圖資館公告事項辦理，並於學位考試時由考試委員審
核確認是否「涉及機密、專利事項或依法不得提供」等情形。〕 

學位考試舉行後，各系所應於三日內將學位考試結果
通知書及無違反學術倫理聲明書影本送教務處註冊課
務組/進修推廣組，登錄成績。 

學位考試成績及格 

完成離校手續，可憑學生證
及畢業離校手續申請表至教
務處註冊課務組/進修推廣
組領取學位證書。 

學位考
試成績
不及格 

未考試
亦未撤
銷。 

學位考試以一次不及格論 

辦妥撤
銷申請 

修業年限屆滿或學位考試
已二次不及格者，退學。 

未達最高修業年限且無學
位考試二次不及格之情形
者，繼續就學。 

申請截止日期第一學
期為 11 月 30 日，第
二學期為 4月 30 日。 

研究生於次
學期註冊前
繳交論文，
並完成離校
手續。 

未達修業年限
者次學期仍應
註冊並於該學
期規定期限內
繳交論文。 

修業年
限屆滿 

是 

否 


